
吉首大学美术学院 2021 年“芙蓉学子·榜样力

量”优秀大学生、“孝心大学生、“校园之星”
推选名单公示

根据校团〔2021〕24 号关于开展吉首大学第五届“芙蓉学子·榜

样力量”优秀大学生、第六届“孝心大学生、第七届“校园之星”评

选活动的评审规定，经本人申请，学院审核，决定推选芦彦强等 4 名

同学参加吉首大学 2021 年吉首大学第五届“芙蓉学子·榜样力量”

优秀大学生、第六届“孝心大学生、第七届“校园之星”活动评选，

特此公示!

第五届“芙蓉学子·榜样力量 公益行动奖”候选人：芦彦强

第五届“芙蓉学子·榜样力量 社会实践奖”候选人：朱林

第七届“励志校园之星”候选人：贾闽龙

第七届“公益校园之星”候选人：贾辉

公示期为：2021 年 10 月 11 日—2021 年 10 月 15 日。凡对评选

结果有异议的，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反映到学院学工办，联系人：

赵敬敬，联系电话：0744-8225930。

美术学院学工办

2021 年 10 月 11 日


